
 桃 園 市 立 觀 音 國 民 中 學 一 ○ 八 學 年 度 第 一 學 期 七 年 級 【 第 二 次 段 考 寫 作 測 驗 】 答 案 紙  （ 第 一 頁 ）                
初

  
 閱

 

0
級
分
 

 

一
級
分

 

 

二
級
分

 

 

三
級
分

 

 

四
級
分

 

 

五
級
分

 

 

六
級
分

  

複
  
 閱

 

 總
  
 分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班 級 ：         姓 名 ：                 座 號 ：         

題 目 ： 幸 福 的 時 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引 文 ：  幸 福 ， 看 不 見 也 摸 不 著 ， 但 它 一 直 在 我 們 身 邊 。 幸 福 ， 對 每 個 人 而 言 ， 都

有 不 同 的 定 義 。 有 人 認 為 幸 福 是 身 穿 名 牌 鞋 ， 揹 著 名 牌 包 ， 吃 著 大 餐 ； 有

人 認 為 幸 福 是 吃 著 媽 媽 剛 煮 好 的 飯 ； 也 有 人 認 為 全 家 人 一 同 出 遊 ， 就 是 最

幸 福 的 時 刻 。 你 認 為 的 「 幸 福 」 是 甚 麼 模 樣 呢 ？  

 請 以 「 幸 福 的 時 刻 」 為 題 目 ， 寫 下 你 的 經 驗 、 感 受 。  

說 明 ：  

一 、 閱 讀 完 引 文 之 後 ， 請 用 白 話 文 書 寫 作 文 一 篇 ， 須 加 新 式 標 點 ， 文 長 約 四 百 至 五  

    百 字 左 右 。  

二 、 不 可 在 文 章 中 暴 露 自 己 的 身 分 及 姓 名 。  

三 、 不 得 以 詩 歌 、 小 說 或 書 信 體 寫 作 ， 違 者 不 予 計 分 。  

四 、 請 使 用 黑 筆 書 寫 ， 違 者 不 予 計 分 。  

 

◎  寫 作 測 驗 請 用 黑 色 墨 水 的 筆 書 寫 ， 不 得 使 用 鉛 筆 或 其 他 顏 色 墨 水 的 筆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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